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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工业滑升门开门机

JG／T 325—201 1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滑升门开门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规格及标记、使用环境、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建筑出入口工业滑升门使用的开门机，其他建筑滑升门开门机可参照使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粉尘、易燃易爆等特殊环境使用的滑升门开门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l56标准电压

GB／T 19l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755旋转电机定额和性能

GB／T 3797 电器控制设备

GB 4208外壳防护等级(1P代码) 、

GB 470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5l 71--2002小功率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002 旋转电机装入式热保护 旋转电机的保护规则

JG／T 3052--1998电动开门机

3术语和定义

JG／T 3052--199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滑升门开门机commercial sectional door operator

控制和驱动工业滑升门运行的装置，主要由主机、控制器及安全装置组成，简称开门机。

3．2

主机main machine

电动机和减速系统的总称。

3．3

控制器controller

以电动机为主要控制对象，以电力作为控制能源，以遥控信号、按钮开关信号、安全设施信号等各种

信号为输入，及时地控制工业滑升门开门机的启动、制动、运转方向、运转速度的装置。

3．4

手动装置manual operator device

以手拉链条或手摇柄等方式开启或关闭工业滑升门的装置。

3．5

手动拉力forces for manual operator

手动方式开启或关闭工业滑升门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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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超越行程overrun distance

从控制器接到停止信号开始，到门体完全停稳为止门体所滑行的距离。

3．7

手动／电动互锁开关interlocking switch

手动与电动模式之间的转换互锁开关。

3．8

机械急停装置emergency stop equipment

防止门体坠落的装置。

3．9

侧置安装方式shaft drive mode

主机安装在门体一侧，其输出轴直接套装到驱动轴或通过链条等方式将扭矩传递到驱动轴或门体

上的安装方式。

3．10

中置安装方式trolley track drive mode

主机直接套装到驱动导轨的安装方式。

4分类、规格及标记

4．1分类

4．1．1 开门机按所使用电源电压、安装方式进行分类。

4．I．2开门机按使用电源分类。开门机采用单相220 V 50 Hz电源供电时代号为D，采用三栝380 V

50 Hz电源供电时，代号为S。

4．1．3开门机采用侧置安装方式时代号为C，采用中置安装方式时代号为z。

4．2规格

4．2．1 开门机的规格用其额定输出扭矩和输出轴直径表示。

4．2．2当开门机额定输出扭矩小于等于50N·rfi时，宜选用5的整数倍标定；当输出扭矩大于50N·m

时，宜选用10的整数倍标定。

4．2．3输出轴直径应按选定材料规格标定。

4．3标记
．．

开门机标记由开门机代号(GKH)(其中G：工业，K：开门机，H：滑升门)、安装方式、使用电源、额定

输出扭矩和输出轴直径等组成，其标记方法如下：

出轴直径

定输出扭矩

用电源代号

装方式代号

门机代号(GKH)

示例1：单相交流220V 50Hz侧置安装的开门机，额定输出扭矩50N·iTt，输出轴直径25．4mm，标记为：GKH

CD50一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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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三相交流380 V 50 Hz中置安装的开门机，额定输出扭矩120 N·m，输出轴直径40 mm，标记为：GKH

ZSl20—40。

5使用环境

开门机使用环境应满足下列要求：

a)环境温度：--20℃～55℃；

b)相对湿度：最大相对湿度为90％；

c)额定电压和频率：使用电压应符合GB 156的规定，频率为50 Hz

d)特殊使用环境由用户与制造厂协商解决。

6要求

6．1外观

开门机外观应满足下列要求：

a)所有的棱角均应倒角或倒圆；

b)涂层均匀、平整、色泽一致，无油污、起皱、剥落，无明显划伤；

c)所有紧固件无松动或脱落现象；

d)无润滑油渗漏现象。

6．2额定输出扭矩、最大输出扭矩及额定转速

开门机额定输出扭矩不应低于标称输出扭矩，最大输出扭矩不应小于额定输出扭矩的1．2倍。开

门机额定转速应在15 r／min～35 r／min的范围内。

6．3热过载保护

短时工作制电动机应装有热过载保护装置。装入式热保护器应符合GB／T 13002的规定。电动机

的绝缘等级、最大允许温升应符合GB 755的规定。

6．4工作制

电动机的工作制和定额按GB 755的规定选定。三相电机不应低于s3 25％，同时满足S2 10 min；

单相电机不应低于s3 15％，同时满足S2 6 min。

6．5自锁力矩

主机减速系统应自锁。其自锁力矩不应小于额定扭矩的1．5倍。

6．6手动拉力

手动拉力不应大于390 N。如手动装置是手摇柄，除了满足上述要求外，开门机电动运行时手摇柄

不应旋转。

6．7噪声

开门机空载运行时噪声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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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噪声限值 单位为分贝(A)

扭矩1_／N·m 三相电机 单相电机

T≤75 62 68

75<T≤150 65 68

丁>150 68 68

6．8安全

6．8．1耐受电压

主机带电主回路与金属外壳之间的耐受电压应符合GB／T 5171--2002的规定，控制器的带电主回

路与外壳之间的耐受电压应符合GB／T 3797的规定。整定漏电电流不大于10 mA。

6．8．2接地电阻

主机金属外壳接地电阻不应大于0．1 n，并有明显的接地标志。

6．8．3防护等级

除手拉链条孔、手摇柄孔外，开门机应达到GB 4208中规定的IP44级防护等级；手拉链条孔、手摇

柄孔的孔内空隙能够防止直径12．5 mm的球形物体进入。

6．8．4急停开关

开门机应有急停开关。急停开关应装在控制器醒目部位，应为红色开关。急停开关按下后就应自

锁，且优先于其他开关方式，在人工方式解除急停状态以前，开门机不能执行其他设定的功能。控制器

应固定在离地高度1．4 m以上，离开导轨的最近距离不应小于0．2 m。急停开关应装于离导轨0．3 m～

1．0m的范围内。

6．8．5机械急停装置

机械急停装置的制动力不应小于额定负载的2倍，且其使用寿命不应低于开门机的使用寿命。输

出扭矩大于100 N·m的开门机应具有卡笋式机械急停装置，输出扭矩不大于100 N·in的开门机可用

刹车片作为机械急停装置。

6．9手动／电动互锁

主机应装有手动、电动互锁开关。在手动运行时，电动机不应启动。在电动运行时，手动不应启动，

如操作者误拉手拉链条，电动机应自动停止运转。

6．10超越行程

超越行程应小于50 mm。

6．11传动链条强度

采用链条传动的开门机，其链条断裂强度应达到额定负载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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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功能

控制器应具备红外线保护开关的接人口和安全气囊开关的接入口。控制器应具备小门开关N．C．

接人口，当工业滑升门门体上安装的小门处于打开位置时，控制器不应触发门体运行。

6．13反复工作次数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以开门和关门为一个循环，开门机可靠动作不应小于20 000次。

7试验方法

7．1外观

采用目测方法检查。

7．2额定输出扭矩、最大输出扭矩爰额定转速

用如图1所示测试架测量。按照计算值对开门机施加额定负载，用秒表记录滚筒转动三圈的时问

并分别计算开门机的额定转速、额定输出扭矩。转速应符合6．2的要求。

测量最大输出扭矩时，对开门机施加1．2倍额定负载的重物，应能从地面开始提升。正反各试

三次。

7．3热过载保护

主机顺时针空载运行1 rain后立刻逆时针运行1 min，依次循环，直至热保护器动作，按GB 755的

电阻法测量电动机绕组温升及温度。温度应符合6．3的要求。

说明：

1——定滑轮；

2——钢丝绳；

3——砝码或重物

4——开门机；

5——滚筒；

6——安装底板。

图1测试架示意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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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工作制

在测试架或磁滞测功机上加额定负载，按对应工作制进行试验，开门机达到热稳定状态后热过载保

护不应动作。

7．5自锁力矩

用测试架测量。将额定负载提升到离地面约50 mm后停止，逐步施加准静载荷至1．5倍的额定负

载。加载前后负载离地面的高度不应变化。

7．6手动拉力

用挂重物的方法测量。用重量不超过390 N重物，通过挂钩等方法施加于离地面1 m左右的手动

装置上，重物应能依自重拉动门体。

7．7噪声

把主机放在测试台上，通过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测试空载噪声。要求主机周围3 m以内没有声音

反射面(工作台除外)，测试应该在背景噪声至少比主机噪声低10 dB(A)时进行，背景噪声在主机试验

前和试验后进行测量，取其平均值。

主机噪声在每个测试点上测量一次，取其五点平均值，见图2。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5——应测试的5个选取点的位置。。

7．8安全

7．8．1耐受电压

。仟X
k夕

l

图2噪声测试示意图

测试主机带电主回路与金属外壳之间耐受电压，按GB／T 5171—2002中的规定进行，整定漏电电

流不大于10 mA。测试控制器带电主回路与外壳之间的耐受电压，按GB／T 3797中的规定进行。稳定

批产中的重复耐受电压试验，按GB／T 5171--2002中8．3的规定进行。

7．8．2接地电阻

按GB 4706．1中规定的方法试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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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防护等级

按GB 4208中规定的方法试验。

JG／T 325—2011

7．8．4急停开关

在开门机运行过程中按下急停开关，开门机停止运转；按产品说明书试验其他的电动控制功能，控

制器不应动作；人工方式解除急停状态，电动控制功能恢复正常。

7．8．5机械急停装置

7．8．5．1 对于具有卡笋式机械急停装置的开门机，将蜗轮沿啮合面磨削至极限，重新装配成完整的开

门机。在测试架上运行至急停装置动作，逐步施加准静载荷至2倍的额定负载，负载不应移动。

7．8．5．2对于具有刹车片装置的开门机，对刹车片的试验与反复工作次数试验一起进行，试验结束后

刹车片应能继续工作。

7．9手动／电动互锁

采用模拟操作试验。在电动运行时用手拉动链条，主机应自动停止运转。

7．10超越行程

在门体导轨上固定一个微动开关，将其开关信号作为开门机停止信号；门体上固定一个微动开关压

臂，在关门过程中微动开关压臂压住微动开关后自动停止运行。测量微动开关压臂与微动开关滚轮之

问的距离。在导轨的上、中、下部位各测一次，取其平均数。

7．11传动链条强度

用万能材料试验机测试。在万能材料试验机上逐步增加拉力至额定负载的6倍链条不应断裂，

7．12功能

按制造厂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实际操作试验。

7．13反复工作次数

在测试架上以额定负载、s3 15％的工作制连续运行至规定的次数。提升高度为1_5 m。

8检验规则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1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每台产品应经制造厂质检部门按产品的图样、技术要求及产品验收技术条件检验合格

并签发合格证，方能出厂。

8．1．1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应符合表2的要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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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l 外观 6．1 7．1 √ √

2 额定输出扭矩、最大输出扭矩及额定转速 6．2 7．2 √ √

3 热过载保护 6．3 7．3 √

4 工作制 6．4 7．4 √

5 自锁力矩 6．5 7．5 √

6 手动拉力 6．6 7．6 √

7 噪声 6．7 7．7 √

8 耐受电压 6．8．1 7．8．1 √ √

9 接地电阻 6．8．2 7．8．2 √

10 防护等级 6．8．3 7 8．3 √

11 急停开关 6．8．4 7．8．4 √ √

12 机械急停装置 6．8．5 7．8．5 √

13 手动、电动互锁 6．9 7．9 √ √

14 超越行程 6．10 7．10 √

15 传动链条强度 6．11 7．11 √

1 6 功能 6．12 7．12 √ √

17 反复工作次数 6．13 7．13 √

8．1．2抽样方法和判定规则

每台开门机出厂前都应进行出厂检验，所有项目合格，判为合格品。出现不合格项应进行返修，直

至复检合格后方能出厂。

8．2型式检验
．

8．2．1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者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常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e)正常生产时，每两年检验一次；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2．2型式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应符合表2的要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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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抽样方法和判定规则

从任意一批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当批量小于等于200台时，抽取一台；当批量大于

200台小于等于500台时抽取两台；当批量大于500台时抽取三台进行型式检验。若所有项目合格，则

判定该批为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则应加倍抽检，如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整批不合格。

9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标志

9．1．1在产品明显部位应标明下列标志：

a)制造厂名与注册商标；

b)产品名称、型号和标志；

c)额定电压、电源频率及其他内容；

d)制造日期或编号。

9．1．2包装箱上应有“防雨”、“小心轻放”及“向上”等字样和标志，其图形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9．2包装

9．2．1 应用无腐蚀作用的材料进行包装。

9．2．2包装箱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并有防潮、防震措施。

9．2．3为保证包装箱内产品相互不窜动，产品应有合适的包装衬垫。

9．2．4每个产品出厂时随机文件应包括：

a)装箱单；

b)产品合格证；

c)产品使用说明书；

d)保修卡。

9．3运输

9．3．1包装好的产品均应适合水、陆、空运输。

9．3．2运输工具应有防雨措施，并保持清洁无污染。

9．3．3运输装卸过程中应按包装箱的标志要求轻拿轻放。

9．4贮存

9．4．1 产品应放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严禁与酸、碱、盐类物质接触并防止雨水侵入。

9．4．2贮存产品不应直接接触地面，底部应垫高100 mm，叠放时，不应超过五层。


